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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803/01-02(02)號文件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互聯網電腦服務㆗心及遊戲機㆗心的未來路向」「互聯網電腦服務㆗心及遊戲機㆗心的未來路向」「互聯網電腦服務㆗心及遊戲機㆗心的未來路向」「互聯網電腦服務㆗心及遊戲機㆗心的未來路向」

資訊科技發展㆒日千里，使用互聯網亦非常普遍，㆒些互聯網電腦服務㆗心(簡
稱網吧或網店)應運而生，加㆖消費低廉，因而成為近年青少年喜愛流連的娛樂
場所。

現時在本港經營的網吧規模各異，由商場小型舖位放置十數台電腦，至大型場兼

附設其他娛樂或飲食設施，對象亦稍有不同。本會認為適當應用科技獲取有益資

訊固然值得鼓勵，與此同時網㆖不良資訊泛濫及網絡遊戲的興起亦值得我們多加

關注，對於政府積極考慮監管有關服務，我們表示支持及歡迎。

雖然採取太嚴厲的規管似乎容易窒礙商業發展，而申請牌照亦稍需時，但過去㆒

些㆞區發生導致嚴重㆟命傷亡的網吧意外，令我們認為實有需要推行切實的發牌

制度，以確保使用者，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的個㆟安全，並免受不良的影響。而

本會尤其關注以㆘範疇﹕

1. 環境安全及場㆞設施環境安全及場㆞設施環境安全及場㆞設施環境安全及場㆞設施：：：：

由於現時香港並無規管網吧的法例，故網吧的環境安全設施參差，部份也

未能達致消防條例要求。根據香港明愛於㆓ＯＯ㆓年六月進行的「網店調

查」，在㆕十六間被觀察的網吧㆗，有超過六成是沒有逃生門及出路指示

燈、有接近五成網吧是未有安裝灑水系統及滅火筒、約㆔成網吧的電腦電

線裝置並不合符安全標準。另外，個別小本經營的網吧場㆞細但容機量大，

場㆞擠迫且通道狹窄。意外㆒旦發生，將會造成嚴重傷亡。由此可見，部

份網店消費者之㆟生安全並未得到應有保障。至於部份網吧環境幽暗隱

蔽，容易進行非法活動，如色情及賭博等活動，兒童及青少年又較容易成

為誘騙進行非法活動的對象，故本會認為需必求經營者遵行某些經營條

件，我們十分同意有關場所需要燈火通明，並且不得有密封式板間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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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審查資訊審查資訊審查資訊審查：：：：

有鑑現時網㆖不良資訊泛濫，各類色情、賭博等不良資訊又難以監管，故

此，本會認為必需要求經營者安裝過濾不良資訊的設備。但是，由於不良

資訊網站層出不窮，過濾設備也許無法完全過濾所有不良網站，故此，本

會建議可參加外國設立熱線監察㆗心，負責更新不良資訊網站資料，並且

免費提供此等資料予各經營者，以盡量確保消費者不能夠在網吧內瀏覽不

良網頁。

3. 青少年使用時限青少年使用時限青少年使用時限青少年使用時限：：：：

現時網吧多數均㆓十㆕小時經營，而其主要對象均為喜愛潮流玩意的年青

㆟，故此，若青少年過份沉迷，必會對其學業、健康、家庭關係、經濟狀

況等帶來不良影響，而青少年於深宵流連網吧及街㆖，亦容易被不法之徒

利用。故此，為保障兒童及青少年的安全，本會認為必須設定十六歲以㆘

兒童進入網吧的時限，例如至晚㆖十時。事實㆖，現時兒童及成㆟遊戲機

㆗心亦設有此等限制，其背後理念也是同出㆒徹。

4. 監察制度監察制度監察制度監察制度：：：：

無論使用那種規管制度，政府亦必須確保能有足夠㆟手及機制進行巡查，

並對違法者作出檢控，否則有關條例將會形同虛設，經營者亦會透過種種

漏洞而提供未達規管要求的電腦網絡㆗心服務，最終影響服務使用者安

全。

基於㆖述觀點，我們不贊成第㆒及㆔項的方案。因為，㆒般商業登記並不適合用

作規管網吧經營，而申報制度則依靠經營者的自律和主動性，我們憂慮在現時的

經濟環境㆘會出現各種違規的情況，而單靠政府的巡查和執行也未必能有效作出

規管。故此，我們認為只有透過發牌的機制，要求經營者必須達至各項規定，由

政府發出牌照後才批准開業，這才能真正對網吧作出規管。而其他的方案存在漏

洞，並不能確保我們關注的範疇能得以切實監管，至於是否採納「遊戲機㆗心條

例」則可再作商討。事實㆖，現時因經濟、營商環境、社會科技及青少年潮流文

化的改變，遊戲機㆗心的數目及光顧的青少年已日漸減少，故此，修訂或放寬有

關的監管條例確實並非有效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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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文件建議對「遊戲機㆗心條例」作出的修訂，我們的意見如㆘：

a) 我們不贊成撤銷新開設的遊戲機㆗心只可設於純商業大廈的規定，因此舉必
會對居民造成滋擾。

b) 我們亦不贊成放寬成㆟遊戲機㆗心的營業時間至凌晨 2時，因此舉會鼓勵更
多青少年深宵流連街頭、不願回家。

c) 我們不贊成容許遊戲機㆗心發放非現金獎品，因此舉變相鼓吹賭博意識。

d) 我們不贊成撤銷不准穿校服㆟士進入成㆟遊戲㆗心的規定，此規定現時推行
無效乃因當局決乏巡查及檢控，如規定無效便加以放寬，此舉無疑鼓勵經營

者無需依從規例；放寬此規定亦會導致更多身穿校服而未滿 16歲的青少年
進入成㆟遊戲機㆗心。

e) 我們亦不贊成在教育機構周圍 100米內開設成㆟ / 兒童遊戲機㆗心，此舉
無疑鼓勵青少年放學後流連街頭。

f) 至於削減牌費的建議，我們認為需先行釐清徵收牌費的目的才能再作商討。

我們絕對相信互聯網的應用對㆟們會帶來好處，亦期望網吧的興起可有助推動資

訊科技普及化，為年青㆟提供娛樂之餘，他們亦可在知識層面㆖有所裨益。我們

認同並希望政府盡快立法規管此服務，確保使用者，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的安全

與健康成長。


